新北市政府107年至110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
說明會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7年6月2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0時30分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511簡報室
參、主席：林專門委員坤宗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洪詠淳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
陸、報告事項：新北市政府107年至110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
柒、討論事項：

案由：各機關107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架構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
結論：
1、 爲簡化各機關撰寫年度成果報告，請依附件2格式填寫，並提報所屬性別平等專案/工作小組通過後，公告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專區。
2、 各一級機關如有二級機關，請選派至少1位二級機關首長擔任一級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，並從107年第2次會議起開始出席性平小組會議。
3、 有關性別平等專案/工作小組委員人數，得依業務需求彈性增加委員人數或邀請相關科(課)室列席。另委員組成應符合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規定。
4、 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教育訓練名額，請各工具主責機關依規劃場次及教室規模邀請區公所自由參加。
5、 有關委員出席費之支給，請各機關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，以每次會議新臺幣二千五百元為上限，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詢性質及業務繁簡程度支給。
6、 本府性平會秘書單位已成立性平Line群組，邀請各機關性別聯絡人及性別業務承辦人自由加入，增進跨機關推動性平業務合作夥伴關係。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玖、散會（上午11時5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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